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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03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26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時 10分 

地點：管理學院 D01-501會議室 

主席：艾副校長群(代理院長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俐伶 

出席人員：企管系李主任鴻文、應經系林主任幸君(請假)、生管系黃主任翠

瑛、資管系葉主任進儀、財金系蔡主任柳卿(請假)、觀研所蕭代

理所長至惠、行銷運籌系蕭主任至惠、蔡進發老師、吳泓怡老

師(請假)、楊英賢老師、潘治民老師、張瑞娟老師、劉耀中老師、

沈永祺老師、董和昇老師、林土量老師、王毓敏老師(請假)、許

明峰老師、林若慧老師、張淑雲老師、沈宗奇老師、董維老師 

壹、主席報告(略)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（請參閱附件 1-2頁 ）:會議紀錄確認，同意備查。 

參、業務報告 

今年繁星入學上榜的學生，向本院意見信箱提出網頁改進意見，希望

各系所在網頁呈現實習機會、證照考試時間及演講活動等資訊，請各

系所研議是否設置專區呈現相關資訊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※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企業管理學系 

案由：企管系學生修讀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，提請 討

論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本修正案業經 103 年 10 月 21 日企管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

次系務會議初審通過，修訂第二點有關錄取名額相關事項。（請參

閱附件 3頁） 

二、企管系學生修讀學、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

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。（請參閱附件 4-6頁） 

決議：本案要點名稱修正為「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學生修

讀學、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」，餘修正通過。 

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暨各系所 

案由：本院暨各系所 103-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研發處通知，為辦理後續校務、系所評鑑佐證資料之準備，及配

合年度工作計畫與工作成果管考需要，各學院請依定稿之校級中程

校務發展計畫書，另行修正彙整所屬系所、中心及廠場未來發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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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，完成 103 至 106 學年度學院發展計畫書。 

二、本院暨各系所 103-106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如附件。（請參閱附件

管理學院 7-14 頁、企管系 15-23頁、應經系 24-28頁、生管系 29-37頁、資管

系 39-48頁、財金系 49-57頁、行銷系 58-62 頁、觀研所 63-73 頁、全英文學位

學程 74-78頁） 

決議：請李孟育特助協助依與會人員意見修正並統一格式，定稿後彙編完

成 103 至 106 學年度學院發展計畫書。 

※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暨各系所 

案由：本院暨各系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務處 104年 3月 9日通知，本校「教師評鑑辦法」及「教師評

鑑實施要點」修正通過，爰配合修正本院暨各系所教師評鑑實施要

點。（請參閱附件 79-96頁） 

二、管理學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條文文字「國科會」統一修正為「科技

部」。 

三、各系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業經各該系（所）務會議通過，本

院暨各系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

件。（請參閱附件管理學院 97-110頁、企管系 111-124 頁、應經系 125-142 頁、

生管系 143-156 頁、資管系 157-174頁、財金系 175-189頁、行銷系 190-205頁、

觀研所 206-221 頁） 

決議： 

一、請各系所再檢視所屬要點，依以下決議修正： 

(一) 第一點有關法源依據，請修正為「第十一條」。 

(二) 第七點有關教師評鑑項目專案教學人員部分，請修正為「惟專

案教學人員則以教學項目分數採除以受評期間年數再乘四計

算，總和滿分為一百分」。 

二、生管系：第六點「每年」請修正為「評鑑當學年度」。 

三、資管系：第二點第一項請修正為「本系每四年辦理評鑑一次」。 

四、餘修正通過。 

※提案四 

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
案由：有關本院申請認證事宜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院於 102年 6月 10日 101學年度第 9次院務會議臨時動議有關

申請 AACSB認證案，決議為認同申請該認證，先覓妥推動本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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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執行長人選後積極辦理，並請各系所全力配合。（請參閱附件 222

頁） 

二、 本院 103學年度第 3次行政主管會議，資管系葉主任建議本院可先

申請 ACCSB(華文商管學院認證)，認證相關資訊如下： 

(一)認證費用如附件。（請參閱附件 223-226頁） 

(二)認證對象：可針對學院內之部分系所或學位學程進行認證，目

前已通過認證及申請認證學院名單如附件。（請參閱

附件 227-230頁） 

(三)認證時程：每年 1月 31日前及 6月 30日前受理申請，完成認

證工作約需 1年半。 

三、第三週期系所評鑑預定於 107年辦理，本校符合辦理自評之條件，

惟研發處目前尚在規劃推動中。 

決議：請各系(所)先達成該系(所)是否參加 ACCSB(華文商管學院認證)之共

識，彙整各系所意見後提院務會議討論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主席結論與指示:無 

陸、散會:下午 1時 50分 


